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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稿約

一、本刊是一份以政治社會哲學為主，並旁及相關領域的學術刊物。

我們歡迎所有運用規範性理論資源，對公共事務進行批判性討論

的文章。本刊的園地公開，不預設任何政治立場或學術流派，歡

迎各界踴躍來稿交流。

二、本刊所接受的投稿以未曾出版且具有原創性之中、英文論文、針

對本刊刊登之論文的回應性文章以及書評為限。除特稿外，本刊

不接受翻譯稿。一般性研究論文以八千至三萬字為度，回應性文

章以五千至一萬字為度，書評以三千至八千字為度。

三、所有投稿本刊的研究論文均依本刊審稿辦法進行匿名審查。書評

及回應性文章原則上由本刊編委會審查決定，必要時送請匿名外

審。

四、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的著作權問題（如圖、表及長引文等），

請作者先行取得著作權所有者之同意。

五、本刊針對部分國外西文專業資料庫之引文索引建檔與中文辨讀之

需求，所有接受刊登文章須隨定稿時附一份約五百字之英文長摘

要（ ），置於英文摘要（ ）之後；另須將

正文參考文獻中文部分增列羅馬化拼音一式，文獻羅馬化拼音標

準請參考本刊「撰稿體例」。

六、本刊接受共同著作投稿，但所有作者須有實質撰稿分工，投稿時

請一併說明所有作者之主要分工及貢獻率，若經編委會認定不屬

共同著作，將予以退件。

七、本刊不接受投稿論文以同一語言或不同語言一稿多投；此外，投

稿論文不得於本刊登載前以任何形式出版。違反上述規定，經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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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屬實者，將予以退件或退稿，且兩年內不再接受該作者投稿。

八、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刊登後，其著作

權即讓與給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《政治與社會哲學

評論》，非經本刊同意，不得轉載發表；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

權，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、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。

九、本刊不致稿酬，但出版後將贈送作者當期刊物兩冊及抽印本二十

份。

十、本刊每年發行二期，分別為六、十二月。來稿隨到隨審，初審時

間約為六到八週。

十一、本刊歡迎並接受電子郵件投稿，來稿請以電腦打字，將文稿電

子檔寄至 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

編委會收。稿件寫作之格式，請參考本刊「撰稿體例」；若未

符合撰稿體例者，本刊有權修改；若需詢問投稿相關事宜，請

來信洽詢本刊助理。

十二、因應網路時代，推廣期刊內容，提升期刊之能見度，增加作者

文章被引用的次數，並能更進一步獲得國內外學術地位之肯

定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與相關電子平台共同進行期刊數

位化計畫，以提供全球讀者線上服務。

十三、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刊登後，即

授權本刊單位以專屬或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其他資料庫

中，並得為重製、公開傳輸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等行為。為

符合資料庫之需求，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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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稿體例

一、基本格式

來稿請以 或相容軟體編輯、由左至右橫排、左右對

齊、單行行距，並註明頁碼。

文稿各部分依序為：首頁、中文摘要及關鍵詞、正文（含註解

與圖、表）、附錄、參考文獻、英文摘要及關鍵詞、英文長摘

要（ ）。

請用新式標點符號。中文標點符號一律以「全形」輸入；英文

以「半形」輸入。若正文中或文獻引述同時涵蓋中文與英文

時，則以全形標點符號隔開。

二、首頁、中文摘要及關鍵詞

首頁包含論文題目、作者姓名、作者任職機構及子單位、電子

郵件帳號等。論文題目、作者姓名、任職機構及子單位請以中

英文並列。

中文摘要最多 字一段即可，摘要後中文關鍵詞，以七個詞

以內為原則。

三、正文

章節標題均編序號，以一、二、三、⋯⋯，（一）（二）

（三）⋯⋯， ⋯⋯，（ ）（ ）（ ）⋯⋯為序。

【例】一、古典共和主義的基本原則

　　 　　（一）共善的優先

　　　　　　　 政治共同體的目的

　　　　　　　 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



　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

外文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，請以圓括弧註明原文。

對於較常見的外國人名，請盡量使用通行的中譯，並在首次出

現時加註原文。對於比較不常見的外國人名，可以直接使用原

文。

【例】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（ ）所提出的「價值中

立」（ ）主張影響深遠，但是 與

等人卻深不以為然。

單引號「」用於平常引號，雙引號『』為中文的第二級引號，

即引號中之引號；英文部分雙引號 為第一級引號，單引號

為第二級引號。

【例】 徐復觀曾說：「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，是以『我的自

覺』為其開端。」

【例】

引文較長時，應另起一段，整段引文不加引號、字體為標楷

體、左內縮 個字，並與前後段空一行處理。

【例】 以薩‧柏林（ ）在文章的最後如此說道

在我看來，多元主義以及它所蘊含的「消極」自由，是

比較真確、比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張，要比那些在大規

模的、受控制的權威結構中，尋求階級、民族、或全人

類「積極」自我作主之理想的人士，所持有的目標，更

為真確、也更合乎人性。

正文中若有強調之處，請將字體加黑標示。英文引文若有強調

處，請以斜體字處理，本刊將保留為斜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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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例】 他認為這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

（

）。

數字寫法：一至九請以國字著錄，十以上以阿拉伯數字著錄；

四位數以上數字加四位撇節法。然西元年月日與世紀請以阿拉

伯數字著錄，年代則以國字著錄。若屬於一連串相關數字群，

全文統一使用阿拉伯數字或國字，切勿混合使用。

【例】 在 年 月 日參加德國「社會政策協會」所舉辦

的「價值判斷研討會」中⋯⋯。至於 世紀五、六○

年代美國政治學界掀起的「價值中立」的激烈爭議。

【例】 第 至第 項問題關乎網際公共論壇的設置狀況的事實

資料，第 及第 項屬於程序規範的議題。

圖、表與附錄的寫法：圖、表於內文中第一次提及下方插入

圖、表，附錄則於正文之後依序呈現。圖名、圖註在圖下方；

表名與附錄於表或附錄上方，表註與附錄註於表或附錄下方。

四、註解

註明資料出處的註解，請以括弧夾註的方式放在正文中適當的

地方。正文中若已提及所引作者之姓名，括弧內可以省略人

名。

【例】 莊子對政治感到悲觀，對人性則極為樂觀（蕭公權，

，頁 ）。

【例】 政治哲學家 認為每個時代、每個地方都

有不同的社會意義，因此分配正義從來就不可能有單一

的、普遍性的標準（ ）。

引用資料的作者有兩人時，中文用頓號、西文用 連接。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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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作者為三人以上時，中文第一個作者加等字，西文加 。

【例】（王振寰、錢永祥， ，頁 ）；（楊國樞等，

，頁 ）

【例】（ ）；（ ）

補充說明性的註解，請使用註腳（ ）並連續編號，註

腳置於每頁下方。正文中的註解編號，請以阿拉伯數字加在標

點符號後的右上方。

原典性質的資料，可以直接採用學界通行的縮寫及章節或頁碼

編排。但參考文獻中仍應提供詳細書目資料。

【例】（莊子‧天下）

【例】（ ）

五、參考文獻

中日文在前，西文在後。中日文按作者姓氏筆畫數，西文按作

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。

凡正文中引用到的文獻，都必須列在參考文獻中；凡正文中未

引用的文獻，請勿列於參考文獻。

中文文獻須加入羅馬化拼音，體例同外文文獻。

（ ）作者（含團體作者）、機構名稱（出版者）、地名（出版

地）：依事實與習慣為英譯，如無法查證時，則依通用拼

音音譯（不加音節）著錄之。

（ ）出版品、篇名：採用（登載於原刊名、篇名等之正式英

譯）照錄原則；若原刊文無英譯，則依通用拼音音譯（不

加音節）著錄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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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書

【例】 張灝

　《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》，修訂二版。台北：

聯經。

　

陳師孟等

　《解構黨國資本主義：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

營化》。台北：自立晚報。

　

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

　《認同與國家：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》。台

北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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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書中的論文

【例】 何信全

　〈海耶克論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問題〉，收

錄於張福建、蘇文流主編，《民主理論：古

典與現代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科所，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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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論文

【例】 許國賢

　〈福利權與使用他人的政治〉，《人文及社會

科學集刊》， 卷 期，頁 。

　

　

會議論文

【例】 蔡英文

　〈人權之議題：人之主體權利、國家之政治

權力與文化差異性〉，發表於殷海光基金會

主辦「自由、平等與社會正義研討會」，

月 日。

　



　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

博碩士論文

【例】 張明貴

　《約翰彌爾的民主思想》。政治大學政治學研

究所博士論文。

　

翻譯作品

【例】 洛克

　《政府論次講》，葉啟芳、瞿菊農譯。台北︰

唐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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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德華‧薩依德

　《東方主義》，王志弘等譯，傅大為等校訂。

台北：立緒。

　

　

　

其他

【例】 李雪津

　《推動電子政府創造國家競爭優勢》，查詢

日 期： 年 月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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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作者有兩筆以上的資料時，請依作品出版年代排序。同

一年份有兩筆以上的資料時，請於年代後加註 、 、 等以

示區別。如 、 。

六、英文摘要及關鍵詞

此為短摘要（ ）。

最多 字一段即可，摘要後英文關鍵詞，以七個詞以內為原

則。

七、英文長摘要

此為長摘要（ ），視為一篇完整的英文小論文。

字數約 英文單字，可分段不強制一定有引用與文獻，但字

數不包含文獻，且文獻需與正文文獻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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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謝

感謝下列本刊第八十期到第八十一期編輯委員會

主　　編

陳宜中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）

執行編輯

魏楚陽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）

編輯委員

王鵬翔（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）

安井伸介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）

李心文（ ）

高文琦（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）

高國魁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）

陳禹仲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）

陳祖為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）

陳逸淳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）

陳嘉銘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）

傅　揚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）

謝世民（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）

藍弘岳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）

蘇慧婕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）

感謝下列學者專家擔任本刊第八十到第八十一期的論文審查人

（依姓氏筆劃排序）

史偉民（東海大學哲學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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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貞誼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）

李翠萍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）

汪采燁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）

阮曉眉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）

周家瑜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）

徐佳華（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）

高文琦（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）

曹家榮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）

許家豪（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）

許家馨（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）

郭祐輑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）

陳俊宏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）

陳建綱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）

陳嘉銘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）

黃厚銘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）

黃婉玲（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）

黃雅嫺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）

楊尚儒（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）

楊婉儀（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）

葉　浩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）

劉佳昊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）

蕭育和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）

顏厥安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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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徵稿啟事

傅柯《監視（規訓）與懲罰》出版 周年專輯

專輯主編：陳逸淳

預計 年出刊

傅柯（ ）在他不算長的學術生涯中，儘管作品數

量不算多，卻都是跨領域、難以歸類的，且皆帶來廣泛又持久的影響

力。雖然傅柯的名著如《古典時代的瘋狂史》、《臨床的誕生》、《詞

與物》、《知識考古學》、《性史》等皆堪稱聞名，然而在他諸多著作之

中，出版於 年的《監視（規訓）與懲罰：監獄的誕生》無疑是

最難以忽視的一本。身為傅柯法文傳記作者的法國社會學教授艾希邦

（ ）暨《解放報》及《新觀察家》資深記者，便將此書

視為「傅柯最優秀、最重要的著作」。

在這本書中，傅柯從酷刑出發，循序漸進地探討了懲罰和規訓

的歷史，並以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（ ） 年構想

的全景監獄（ ）為基礎，描繪了全景論（ ）

監視技術所生產之現代社會秩序。《監視（規訓）與懲罰》不僅從規

訓和監視的角度出發，分析人體能夠如何透過身體修辭（

）來訓練之、使其順服，也藉由建立現代監獄體制的新型

懲治準則，重新翻寫了現代社會秩序之圖像；並且透過分析刑事司法

與病理化等規範化權力（ ）新技術之發明，

鋪陳了現代社會特有的「權力—知識」關係，堪稱徹底重譜了「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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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」這個古老的概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法文標題為《監視與懲

罰》（ ）； 年出版的英譯版標題《規訓與懲罰》

（ ）與法文標題不同，但確為傅柯向英譯者謝里

丹（ ）所提議。換言之，不論是監視還是規訓，皆為本

書之核心旨趣。

本書中譯本最早見於 年，由桂冠圖書公司所出版的英翻中

版本《規訓與懲罰》。 年，時報出版了由法文直譯的新譯本《監

視與懲罰》；由於本書在華文世界已問世 年且晚近仍有更新，確

實已足供我們回顧、盤點、反思此書在臺灣所帶來的影響。《監視

（規訓）與懲罰》一書內容橫跨史學、哲學、法學、刑事司法體制、

政治學、犯罪學、教育學、監獄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等學科，確實

難以被歸類。法國的著名期刊《人文科學》（ ）於

年 月所發行紀念專號，便以《傅柯：不受規訓》（

；或譯為「不受學科分類」）為主題，來對這位思想家逝

世 周年致敬。 年適逢《監視（規訓）與懲罰》出版 周年，

本專輯希望廣邀各領域研究者，針對此書所帶來的影響，進行一場不

受學科分類的精彩對話，期待呈現這本著作在臺灣被理解、繼受與延

續的可能性與多樣之視角。

稿件要求

語言：未曾出版之原創性中、英文論文

字數：一般論文以 千至 萬字為度

格式：請參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撰稿體例

徵稿截止日期： 年 月 日

投 稿 方 式： 請 將 投 稿 論 文 檔 至 專 輯 主 編 信 箱

稿件審查：來稿經專輯主編初步審閱後，可收稿論文即進入《政治

與社會哲學評論》審查流程，經匿名審查通過後方可刊登


